消防工程施工合同

甲方（发包方）：
乙方（承包方）：
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原则，就甲方消防工程施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，共同遵照执行。
一、工程概况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
工程地点：               
工程内容：室内消火栓系统、自动喷淋系统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、气体灭火系统及相关二次整改施工。
承包方式：包工包料，包验收合格。
二、工期
工期总天数：     天
开工日期：以甲方进场通知为准竣工日期：工程安装调试完毕并经消防验收合格之日。
三、质量与保修
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现行消防规范标准，确保一次性验收合格。
保修期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    年，保修期内施工质量问题由乙方免费维修。
四、合同价款与支付
合同总价：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¥      ）
乙方垫资施工至工程完工；
消防验收合格并取得证明后     日内，甲方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    %；
剩余     %作为质保金，保修期满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无息付清。
五、双方责任
甲方：提供施工用水电接口，协调现场施工条件，按约定支付工程款。乙方：按规范施工，负责消防报验及验收，承担施工安全责任，文明施工。
六、违约责任
甲方逾期付款，按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。乙方工程质量不合格或逾期完工，承担整改及损失赔偿责任。
七、争议解决
发生争议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八、其他
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签字盖章后生效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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